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０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京新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简要情况。投资者

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该公告书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１

、京新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基本情况如下：

发行股票数量：

２４

，

７８１

，

４２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股票价格：

１８．３０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５３

，

４９９

，

９８６．００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４４１

，

０９９

，

９８６．００

元

２

、京新药业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

司股价不除权。

浙江元金投资有限公司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其余

６

名投资者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３

、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

市条件。

释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

／

公司

／

京新药业 指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指 吕钢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公司向包括浙江元金投资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

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

Ａ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年产

１０

亿粒制剂出口项目 指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

亿粒药品制剂出口项

目

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盒康复新液技

术改造项目

指

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盒康复新液技术改

造项目

年产

１

，

０００

吨左氧氟沙星技

术改造项目

指

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年产

１

，

０００

吨左氧氟沙星技术改造

项目

保荐人

／

保荐机构

／

财通证券

／

主承销商

指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

锦天城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家药监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内蒙京新 指 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上虞京新 指 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京新 指 上海京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广丰京新 指 广丰县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京新进出口 指 浙江京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元金投资 指 浙江元金投资有限公司

原料药 指 具有某种药理活性的化学物质，可用于药品生产

制剂 指 为药品的统称，包括片剂、胶囊、输液等

专利药 指 拥有化合物专利或治疗用途专利的自主创新药物

仿制药 指

尚处于专利保护期的药物，只能在未申请专利保护的市场

生产和销售。

喹诺酮类药物 指

为一种抗感染类基础药物，代表产品有左氧氟沙星、环丙

沙星、恩诺沙星

辛伐他汀 指

指适用于降低胆固醇、甘油三脂和低密度蛋白质水平的一

种药物，发行人生产的辛伐他汀的商品名为京必舒新。

ＧＭＰ

指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公司章程》 指 发行人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修订并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修订并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报告期 指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法定名称：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Ｊｉｎｇｘ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上市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注册地： 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

８００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

８００

号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京新药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０

法定代表人： 吕钢

董事会秘书： 徐小明

证券事务代表： 曾成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６１７６５３１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６０９６８９８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ｊｉｎｇｘｉｎｐｈａｒｍ．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ｊｉｎｇｘｉｎｐｈａｒｍ．ｃｏｍ

二、公司主营业务

发行人属于医药行业中的药品制造业，经营范围为片剂（含头孢菌素类）、硬胶囊剂

（含头孢菌素类）、颗粒剂（头孢菌素类）、干混悬剂（头孢菌素类）、大容量注射剂、粉针剂

（头孢菌素类），化工中间体（不含危险品）的生产销售，新产品开发及技术转让，经营进出

口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抗感染药物（喹诺酮类、头孢菌素类）、心脑血管类药物、特色中药等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

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京新药业”）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京新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材料获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无条件审核通过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９７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了本次发行。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出具的中准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

京新药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５３

，

４９９

，

９８６．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及保荐费用、

验资费用和律师费用）

１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４１

，

０９９

，

９８６．００

元，已全部存入发行

人的募集资金存储专户。

（四）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京新药业本次发行的股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五）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六）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情况

京新药业已经建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到位后已存入以下专项账户，并

将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２９５４６１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９５７３７

开户行： 交通银行绍兴新昌支行

财通证券、京新药业和开户银行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

情况。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二）发行股票的类型、面值和数量

京新药业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每股面值为

１

元，本次共

发行

Ａ

股股票

２４

，

７８１

，

４２０

股。

（三）发行价格

经京新药业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

非公开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５．７９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

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竞价结果由公司

董事会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经询价，本次发行价格确定为

１８．３０

元

／

股，与发行底价

（即

１５．７９

元

／

股）、 发行询价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２０．３３

元

／

股的比率分别为

１１５．８９６％

、

９０．０１％

。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购报价及配售情况

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全程见证下，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

１２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送了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及《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

单》。 上述

１２０

名特定投资者中包括：

２３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１４

家证券公司和

７

家保险

机构投资者；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收市后的发行人前

２０

名股东中具有有效联络方式的股东

１８

家 （不包括吕钢和

１

个无法取得联系的个人股东）；

５８

名表达认购意向的机构和自然人投

资者。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全程见证下，主承

销商和发行人共收到

１３

家特定投资者回复的《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购报价单》及其附件，经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除无需缴纳保证金的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外，其余

１１

家特定投资者均按约定缴纳保证金。经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２

：

００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机构及个人投资者缴纳的申购保证金

共计

１７

，

０６６．１０

万元， 其中获得配售的申购保证金

８

，

６５１．５０

万元， 未获配售的申购保证金

８

，

４１４．６０

万元。

１３

家特定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均为有效报价。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按传真到达

时间排序）：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

（元

／

股）

认购股数

（万股）

１

天津六禾碧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９．００ ５００

１８．５０ ５４０

１６．００ ６００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９．１０ ２６０

３

张传义

１６．０３ ２６０

４

东方红

－

新睿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６０ ３００

５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６．２０ ２６０

６

浙商证券

－

光大

－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９．１０ ２６０

７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３０ ３６０

８

上海洛瑞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８．５０ ４４０

１８．１０ ４６０

１７．８０ ４８０

９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３０ ２６０

１７．３０ ２６０

１０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１１ ５００

１１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３０ ６３０

１５．８１ ６５０

１５．７９ ７１０

１２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８．０１ ２６０

１５．７９ ３００

１３

孟圣喜

１７．１０ ２６０

１７．００ ２６０

１６．００ ３００

在综合考虑发行人的募集资金需求，以及对本次全部有效报价的簿记建档情况后，发行

人及主承销商以全部

１３

家有效申购的其他特定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根据定价确定原则进行

排序。根据排序统计结果，确定

１８．３０

元为本次发行的定价。

本次参与询价且报价在

１８．３０

元

／

股以上的投资者共有

６

家，全部获得配售。具体配售情况

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

配售股数

（万股）

配售金额

（万元）

１

天津六禾碧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４０ ９

，

８８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６０ ４

，

７５８．００００００

３

东方红

－

新睿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００ ５

，

４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浙商证券

－

光大

－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６０ ４

，

７５８．００００００

５

上海洛瑞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４０ ８

，

０５２．００００００

６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２．５１３６ ３

，

３３９．９９８８８０

７

浙江元金投资有限公司

４９５．６２８４ ９

，

０６９．９９９７２０

合计

２

，

４７８．１４２０ ４５

，

３４９．９９８６００

浙江元金投资有限公司不参与询价，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１８．３０

元

／

股认购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元金投资本次认购股数为

４９５．６２８４

万股，认购金额为

９

，

０６９．９９９７２０

万元。

（五）募集资金量、发行费用

京新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５３

，

４９９

，

９８６．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

销及保荐费用、验资费用和律师费用）

１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４１

，

０９９

，

９８６．００

元。

三、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一） 浙江元金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浙江元金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昌县羽林街道羽林路

５３

号

１

幢

法定代表人：吕钢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技术咨询、财务管理咨询；销售：医药化工

中间体、医药化工原料；货物进出口。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吕钢直接持有本公司

３０

，

１９２

，

２２０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２９．７３％

，为发行

人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股人，吕钢同时直接持有元金投资

５１％

的股权，并持有元金投资另一

股东浙江金至投资有限公司

５６％

的股权，为元金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因此本公司

与元金投资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

２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４

，

９５６

，

２８４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３

、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１

）元金投资向发行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经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对控股子公司上海京新提供财务资助

事项的议案， 元金投资作为上海京新少数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向上海京新提供财务资助，

２０１０

年末其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１

，

８１３．８９

万元， 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

８２．０９

万元。截至本公告出具日，该财务资助款项业已归还。

该项交易有利于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且未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发行人已按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

２

）发行人受让元金投资持有上海京新股权

２０１１

年度，经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发行人受让元金投资持有的上

海京新

３０％

股权，价格为元金投资受让的成本价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合计

２

，

４１７．８６

万元。该次

股权受让情况如下：

２０１０

年，康新化工拟对外转让发行人子公司上海京新

３０％

的少数股权。由于公司将上海

京新定位为用于提升公司整体研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研发机构，不以获取盈利或投资收益

为目的，因此在公司已经构成了对上海京新的绝对控制，且同期公司业务规模持续扩大，效益

向好，需持续增加投入的情况下，承接该项股权对业已绝对控股的研发机构并不经济，经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总经理专题会议讨论决定放弃优先认购权。经各方协商，由元金投资以

２

，

３３４

万元的

对价受让该等股权。

由于上海京新的主要资产为土地和房屋建筑物，近年来，上海京新的土地和房屋建筑物

有所增值，为此，元金投资为了支持公司发展，进一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经双方协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元金投资与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元金投资向公司出售其持有上海京

新

３０％

的股权， 交易的价格依据元金投资受让的成本价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确定， 合计

２

，

４１７．８６

万元。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进行

了事前审议并出具独立意见表示同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转让完成后， 发行人持有上海京新

１００％

的股权， 上海京新成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

司。本次股权购买未导致发行人主营业务、管理层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实质变更。

（

３

）关于未来关联交易的安排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元金投资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未发生变化，预计

不会产生新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如未来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制度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其他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天津六禾碧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Ｂ０７２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代表：古鹏）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公司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

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

规定办理）

２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３１

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国斌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亿元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３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名称：吴承根

注册资本：贰拾玖亿壹仟肆佰柒拾万壹仟玖佰捌拾陆元

实收资本：贰拾玖亿壹仟肆佰柒拾万壹仟玖佰捌拾陆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经营证券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证券业务许可

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

一般经营项目：无

４

、上海洛瑞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２１２３

号

３Ｅ－１６０９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刘桂进）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除金融业务）、创业投资、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投资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５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３９

楼

法定代表人：陈勇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６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８

号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吴立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伍仟玖佰伍拾玖万壹仟陆佰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伍亿伍仟玖佰伍拾玖万壹仟陆佰元整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有）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金融等项目的投资；企业并购、资产管理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进

出口业务；设备租赁；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的销售。

（三）除元金投资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除元金投资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除元金投资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除元金投资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本次发行共认购

１９

，

８２５

，

１３６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非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预计可上市

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五）除元金投资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除元金投资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六） 除元金投资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的安排。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吕钢对公司的控制权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吕钢直接持有公司

３０

，

１９２

，

２２０

股，占比

２９．７３％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

本次发行后， 吕钢直接持有公司

３０

，

１９２

，

２２０

股， 通过其控制的元金投资持有

４

，

９５６

，

２８４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２７．８２％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五、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保荐代表人：刘勇、周涛

项目协办人：杨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１４

号月新大厦

９０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３０５３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５３７８６８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 上海市锦天成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吴明德

办公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经办律师：单莉莉、梁瑾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５６８９０１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１－５６８９０１９９

（三）发行人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雍

办公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

３６

号华能大厦

１６

层

Ｂ

座

经办人员：刘泽波、沈芸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８－６６５１８５２２

联系传真：

０８９８－６６５１１８００

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吕钢

３０

，

１９２

，

２２０ ２９．７３％ － ２２

，

６４４

，

１６５

吕岳英

９

，

７５５

，

９４２ ９．６１％

无限售

Ａ

股

０

吕力平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２％

无限售

Ａ

股

０

东证资管

－

工行

－

东方红

６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

，

９７０

，

０００ ４．８９％

无限售

Ａ

股

０

招商银行

－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８５４

，

８４３ ４．７８％

无限售

Ａ

股

０

交通银行

－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５％

无限售

Ａ

股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３２７

，

０４１ ２．２９％

无限售

Ａ

股

０

交通银行

－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

无限售

Ａ

股

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

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３５３

，

７５８ １．３３％

无限售

Ａ

股

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

研究所

１

，

１６２

，

８２２ １．１５％

无限售

Ａ

股

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股份托管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股）

吕钢

３０

，

１９２

，

２２０ ２３．９０％ － ２２

，

６４４

，

１６５

吕岳英

９

，

７５５

，

９４２ ７．７２％

无限售

Ａ

股

０

天津六禾碧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７％ －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吕力平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６％

无限售

Ａ

股

０

东证资管

－

工行

－

东方红

６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４

，

９７０

，

０００ ３．９３％

无限售

Ａ

股

０

浙江元金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９５６

，

２８４ ３．９２％ － ４

，

９５６

，

２８４

招商银行

－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８５４

，

８４３ ３．８４％

无限售

Ａ

股

０

上海洛瑞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８％ － 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交通银行

－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７％

无限售

Ａ

股

０

东方红

－

新睿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７％ －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本次变动

增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

，

５９６

，

４７４ ２４．２２％％ ２４

，

７８１

，

４２０ ４９

，

３７７

，

８９４ ３９．０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６

，

９５３

，

５２６ ７５．７８％ ０ ７６

，

９５３

，

５２６ ６０．９１％

三、股份总数

１０１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

，

７８１

，

４２０ １２６

，

３３１

，

４２０ １００．００％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直接持有股份数量未发生变

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４１

，

０９９

，

９８６．００

元，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

务数据（合并报表）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将由

９８４

，

２７９

，

３４５．２５

元增至

１

，

４２５

，

３７９

，

３３１．２５

元，增幅

４４．８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股东权益将由

３３２

，

２４２

，

９２６．４５

元增至

７７３

，

３４２

，

９１２．４５

元，增幅为

１３２．７６％

。随着净资产的大幅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将由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

６５．８１％

降至

４５．４４％

，这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增强了

公司的偿债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本次发行后的股本

１２６

，

３３１

，

４２０

股全面摊薄计算，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主要财

务指标如下：

认购对象 发行前 发行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元）

０．１６１ ０．１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３．２７ ６．１２

本次发行后，京新药业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增至

７７３

，

３４２

，

９１２．４５

元，每股净资产增

至

６．１２

元。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提升公司原料药业务、制剂出口业务和特色中

药业务的规模及竞争力，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和整体盈利能力，为

公司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指标出

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随着项目的逐步投产，未来公司盈利能力、经营业绩水平将会相应提

高。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

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

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调整计划。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无实质性影响。

（六）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尚无对高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造

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七）本次发行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公司生产经营管理体系完整、人员配置合理，具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本次发行前，公司

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进行，不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

影响。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为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均不涉及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因此，本次发行后，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同一市场上不

会产生同业竞争，在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和关联交易方面也不会发生变化。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浙江京新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数额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一）募集资金数额

京新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４

，

７８１

，

４２０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４５３

，

４９９

，

９８６．００

元，扣除发行

费用

１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４４１

，

０９９

，

９８６．００

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京新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指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将投资以下三个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项目实施主体

１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

亿粒药

品制剂出口项目

２０

，

３５６．９１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

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盒

康复新液技术改造项目

９

，

９９７．５５

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

公司

３

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年产

１

，

０００

吨左氧

氟沙星技术改造项目

１４

，

９９７．３１

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

司

第六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及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基本情况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保荐机构：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刘勇、周涛

保荐期限：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

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满时止。

（二）保荐协议的主要条款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京新药业与财通证券签署了《保荐暨承销协议》，聘请财通证券作为京新药业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承销机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保荐期间持续督导公

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财通证券指定刘勇、周涛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

负责京新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

（三）上市推荐意见

财通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财通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二、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认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

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

文件的有关规定。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此次发行对象的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

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本次非

公开发行涉及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

制作和签署的《保荐暨承销协议》及《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文件合法有效；发行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中国法律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

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法律的规定。

第七节 本次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２４

，

７８１

，

４２０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不除权。

本次发行对象中元金投资认购的股份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预计可上市流通

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其余

６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预

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第八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截至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未发生可能对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财通证券关于京新药业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书及上市保荐书

２

、财通证券关于京新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３

、财通证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４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京新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５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京新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６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京新药业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

的合规性法律意见书

７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８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９

、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

二、 查询地点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

８００

号

联系人：徐小明

邮编：

３１２５００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６１７６５３１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四、信息披露网址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一

A12

保荐人（主承销商）

住所：杭州市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２０１

，

５０１

，

５０２

，

１１０３

，

１６０１－１６１５

，

１７０１－１７１６

室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


